
第三部分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险政策

本部分考情分析

单选分值 多选分值 案例分值
合计 平均

总分 平均 总分 平均 总分 总分

50 10 42 8.4 30 6 122 24.4

第十一章 劳动法律关系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考点-1 劳动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一）概念

狭义： 199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

广义：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国家制定的所

有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劳动法》是我国第一部劳动领域的法律。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下简称《就业促进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颁布，我国基本建立了劳动法律体系。

（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劳动关系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

1.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之间通过劳动合同确定的一种社会

关系。

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通常被称为狭义劳动关系，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在使用

劳动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两者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

按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分为：

（1）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由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

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

（2）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通过劳务派遣或借调等方式

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

（3）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基于用工事实和劳动合同发生的社会关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②只能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

③既是一种人身关系，又是一种财产关系；（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

资等物质待遇）

（4）既具有法律上的平等性，又具有实现这种关系的隶属性。（平等自愿，同时用人单位有组织、指挥、

协调和监督的职责）

（三）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和联系

劳务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

联系：都是当事一方提供劳动力给他方使用并由他方给付劳动报酬。



区别 内容

双方当事人及其关

系不同

劳动关系的主体是确定的，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必然是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反映的

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关系。劳务关系的主体是不确定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

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还可以是自然人；劳务提供者无须加入另一方，双

方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反映的是一次性使用劳动力的经济关系

劳动风险责任承担

不同

作为劳动关系当事人一方的用人单位组织劳动，享有劳动支配权，因而有义务承担劳

动风险责任，作为劳务关系当事人一方的劳务提供者自行安排劳动，自己承担劳动风

险责任

劳动主体的待遇不

同

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享有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劳务关系的劳动主体，一般只获

得劳务报酬

适用法律不同 劳动关系由劳动法调整，劳务关系由民法调整

考点-2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一）原则

1.劳动关系协调的合同化

2.劳动条件的基准化

3.劳动者保障的社会化

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概述

考点-3 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含义

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劳动过程中依据劳动法律规范而形成的劳动权利与义务

的关系。

（二）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和联系

内容

区

别

①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劳动法律关系则是思想意志关系的组成部

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②劳动关系以劳动为前提，发生在社会劳动过程之中；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则是以劳动法律规范的存

在为前提，发生在劳动法律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范围之内

③劳动关系的内容是劳动；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联

系

①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

②劳动法律关系不仅反映劳动关系，而且当其形成后，便对劳动关系形成积极的影响，即现实的劳动

关系唯有取得劳动法律关系的形式，其运行过程才有法律保障

考点-4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承担者。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劳

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项目 内容

劳动者
要成为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需满足以下条件：①达到法定年龄且具有劳动行为能力。

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

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也是用人单位

（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通常称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一

般包括物、精神财富和行为，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表现为一定的行为和财物。

项目 内容

行为

行为包括劳动行为和其他行为。劳动者的首要义务是履行劳动行为，完成劳动任务；用人单位的

首要任务是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体现，要求劳动者有完

成用人单位交付的工作任务的行为，用人单位有对全部劳动过程实行管理的行为等

财物
财物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中直接体现双方当事人物质利益的实物与货币，如劳动报酬、劳动保护、

社会保险及福利待遇等。

考点-5 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

（一）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项目 内容

基本

权利

①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②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③休息休假的权利；④获得劳动安全

卫生保护的权利；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⑥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⑦提请劳动争议

处理的权利；⑧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参加职工民主管理的

权利，参加劳动竞赛、提合理化建议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

应履行的

义务

①完成劳动任务；②提高职业技能；③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④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⑤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项目 内容

基本

权利

（1）劳动用工权（招工权和用人权）；（2）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3）工资奖金分配权

应履行的

义务

（1）提供劳动条件保障。

（2）建立培训制度；按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

（3）认真履行劳动合同，

（4）为劳动者组建工会及工会依法开展的活动提供帮助

（5）依法保证休息和休假。



（6）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按时足额支付工资

（7）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8）依法保障特殊劳动者特殊的劳动保护待遇。

（9）依据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三）公平就业权

1.妇女就业平等权

2.少数民族劳动者就业平等权

3.残疾人就业平等权

4.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就业平等权

5.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平等权

6.处理就业歧视的方式

第三节 劳动法的内容

考点-6 劳动法确立的主要制度★

1.促进就业制度

2.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

3.劳动标准制度

4.职业培训制度

5.社会保险制度

6.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考点-7 劳动法的表现形式★★

劳动法律规范的具体形式，也称为劳动法的渊源。

内容

1.《宪法》中有关劳动问题的规定

2.《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3.《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国务院制定的劳动行政法规

4.地方性劳动法规

5.《集体合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国

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劳动规章

6.我国政府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

7.其他规范性文件



本章内容总结


